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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高新区运河路 99�号柯利达设计研发中心 4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6,538,9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62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顾益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5人，公司董事刘纯坚、独立董事黄鹏、万解秋、靳庆彬以通讯方式出席会

议；

2、董事会秘书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16,052 99.9303 57,300 0.0324 65,620 0.037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和制定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31,052 99.9388 42,300 0.0239 65,620 0.0373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31,052 99.9388 42,300 0.0239 65,620 0.0373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31,052 99.9388 42,300 0.0239 65,620 0.0373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22,852 99.9342 50,500 0.0286 65,620 0.0372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035,352 99.7147 42,300 0.0239 461,320 0.2614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035,352 99.7147 42,300 0.0239 461,320 0.2614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31,052 99.9388 42,300 0.0239 65,620 0.0373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21,852 99.9336 50,500 0.0286 66,620 0.03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2,423,637 95.1730 57,300 2.2500 65,620 2.57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有效；

议案2� 、议案3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2�以上通过

有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超、柳元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议案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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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诺普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云南润

宝盈信农业有限公司、卢翠冬女士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9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公

司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诺普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

普信控股” ）、云南润宝盈信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宝盈信” ）、卢翠冬女士计划自上

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3,000万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98%）。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公司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

知函》,现将具体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减持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计划减持股份的股东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卢柏强

集中竞价 2025年12月1日-12月15日 10.934 7,510,000 0.75%

大宗交易 2025年12月18日-12月26日 9.622 14,142,000 1.41%

诺普信控股

集中竞价 2025年10月16日-12月15日 11.600 2,146,900 0.21%

大宗交易 2025年12月23日-12月26日 9.573 5,401,000 0.54%

合计 29,199,900 2.91%

上述股东的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及送转的股份。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卢柏强

合计持有股份 266,944,915 26.56% 245,292,915 24.4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6,736,229 6.64% 45,084,229 4.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0,208,686 19.92% 200,208,686 19.92%

诺普信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52,411,832 5.21% 44,863,932 4.4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2,411,832 5.21% 44,863,932 4.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润宝盈信

合计持有股份 17,543,628 1.75% 17,543,628 1.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43,628 1.75% 17,543,628 1.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卢翠冬

合计持有股份 17,013,564 1.69% 17,013,564 1.6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013,564 1.69% 17,013,564 1.69%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 353,913,939 35.21% 324,714,039 32.30%

注：本文及以上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减持股份计划一

致。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已结束。

四、备查文件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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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永安北路1538号公司科研中心306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本次会议由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耿亮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有关法律、 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5人，代表股份171,629,6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700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2人，代表股份170,763,0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489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43人，代表股份866,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10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43人，代表股份866,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1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43人，代表股份866,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5%。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经过认

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沈耿亮先生、沈会民先生、沈凯菲女士、沈洪发先生、占响林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非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进行选举，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沈耿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70,844,1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99.542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3511%。

沈耿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沈会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70,844,1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99.542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3506%。

沈会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沈凯菲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70,844,1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99.542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3509%。

沈凯菲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沈洪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70,844,1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99.542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3511%。

沈洪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占响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70,844,1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99.542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3516%。

占响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丁乃秀女士、窦军生先生、凌忠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

本次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别进行选举，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丁乃秀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70,844,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99.542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3615%。

丁乃秀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窦军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70,844,2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99.542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3618%。

窦军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凌忠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170,844,2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99.542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3623%。

凌忠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1,43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1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817%；反对1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836%；弃权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

本提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公司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1,43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1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817%；反对1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836%；弃权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

本提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公司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1,43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1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817%；反对1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836%；弃权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

本提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公司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1,43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1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817%；反对1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836%；弃权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

4.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1,43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1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817%；反对1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836%；弃权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

4.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1,43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1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817%；反对1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836%；弃权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

4.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1,43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1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817%；反对1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836%；弃权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

4.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1,43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1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817%；反对1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836%；弃权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

4.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3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1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817%；反对1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836%；弃权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

4.0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1,428,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8%；反对19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6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7930%；反对1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723%；弃权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

4.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1,43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1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817%；反对1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836%；弃权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刘煜律师、项延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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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为保证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持续有效开展，提高决策效率，经全体董事同

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的要求，于2025年12月29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推举公司董事沈耿亮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暨代表公

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选举沈凯菲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暨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沈凯菲女士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6）。

（二）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沈会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沈会民先生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6）。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

集人的议案》。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期间如有成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失去专门委

员会成员资格。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由沈凯菲女士、沈耿亮先生、沈会民先生、沈洪发先生、丁乃秀女士组成，其

中沈凯菲女士担任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成员由凌忠良先生、窦军生先生、占响林先生组成，其中凌忠良先生担任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成员由窦军生先生、丁乃秀女士、沈凯菲女士组成，其中窦军生先生担任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丁乃秀女士、凌忠良先生、沈会民先生组成，其中丁乃秀女士担任召集

人。

各专业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6）。

（四）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会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沈会民先生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6）。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五）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梁铨先生、沈洪发先生、郎洪峰先生、包桂祥先生和董新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5.1�聘任张梁铨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2�聘任沈洪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3�聘任郎洪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4�聘任包桂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5�聘任董新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张梁铨先生、沈洪发先生、郎洪峰先生、包桂祥先生、董新春先生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六）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梁铨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张梁铨先生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6）。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 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事前

审议通过。

（七）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惠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沈惠强先生简历、 联系方式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公司声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八）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钱英强先生为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钱英强先生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6）。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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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

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选

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等相关事项。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沈凯菲女士（董事长）、沈会民先生（副董事长）、沈耿亮先生、沈洪发先生、占响林先生

独立董事：丁乃秀女士、窦军生先生、凌忠良先生（会计专业人士）

职工代表董事：褚焱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

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且包括1名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境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家数均未

超过三家，也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超过六年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上述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简历详见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选举

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由沈凯菲女士、沈耿亮先生、沈会民先生、沈洪发先生、丁乃秀女士组成，其

中沈凯菲女士担任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成员由凌忠良先生、窦军生先生、占响林先生组成，其中凌忠良先生担任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成员由窦军生先生、丁乃秀女士、沈凯菲女士组成，其中窦军生先生担任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丁乃秀女士、凌忠良先生、沈会民先生组成，其中丁乃秀女士担任召集

人。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召集

人凌忠良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情况

1.总经理：沈会民先生

2.副总经理：张梁铨先生、沈洪发先生、郎洪峰先生、包桂祥先生、董新春先生

3.财务总监：张梁铨先生

4.董事会秘书：沈惠强先生

5.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钱英强先生

本次聘任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财务

总监、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沈惠强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能力，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已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3-88539880（兼传真）

邮箱：shenhui0316@163.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桐乡市振兴东路43号商会大厦B座15楼

邮编：314500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

三、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换届离任情况

根据换届选举情况，非独立董事虞炳仁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虞炳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638,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8%。 独立董事李鸿女士不再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也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鸿女士未持有公

司股份。

公司已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和监事，全体监事自然免去监事职务。 梅红香女士、钱英

强先生、陆新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钱英强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83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梅红香女士、陆新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沈凯菲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将在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截至本次披露日，沈凯菲女士直

接持有本公司股份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其持有75.76%股权的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

公司股份13,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4%）。

张梁铨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但仍继续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张梁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

证券事务代表沈惠强先生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将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沈惠强先

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上述人员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

简历

1.沈凯菲，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88年8月，硕士学历。 2009年8月至2010年10月

在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习，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任职于本公司财务部，2011年8月至

2013年11月就读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国际工商管理专业，2013年12月至2019年2月任浙江双井投资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8年12月至今任Double� Arrow� Australia� Pty� Ltd董事，2019年2月至今

任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3月5日起至今任桐乡德升胶带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2021年3月23日至今任浙江双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4年2月17日至2025年12月29

日任公司副董事长，2019年2月26日至2025年12月29日兼任公司副总经理。 2025年12月29日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担任公司董事长。 现任桐乡市政协委员。

截至本次披露日， 沈凯菲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1%）， 同时持有

75.76%股权的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3,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4%），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沈耿亮先生为父女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虞炳英女士为母女关

系，与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张梁铨先生为夫妻关系，为职工代表董事褚焱先生配偶的表妹。除上述关

联关系外，沈凯菲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凯菲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

2.沈耿亮，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5年2月，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2001年11月

13日至2011年12月20日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1年12月21日至2025年12月29日任本公司董事长，

2006年7月3日至2013年1月9日任全资子公司桐乡上升胶带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7年9月至2009年9月

担任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胶管胶带分会理事长，2008年9月起至今担任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会长，2009年3

月起至今担任参股子公司青岛中橡联胶带胶管研究中心监事会主席，2012年6月4日至2013年2月22日任

全资子公司云南红河双箭橡胶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3年2月23日至2023年2月21日任全资子公司

云南红河双箭橡胶有限公司董事长，2023年2月22日起至今任全资子公司云南红河双箭橡胶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 总经理，2012年11月至2014年8月任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2014年9月至

2016年1月26日任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1月9日起至今任桐乡上升胶带有限公司董事

长、 总经理，2013年3月14日起至今任全资孙公司金平双箭橡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3年2月20日起兼

任金平双箭橡胶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11月21日起至今任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6年3月起

至今任浙江桐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8月16日起至今任桐乡春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12月至今任Double� Arrow� Australia� Pty� Ltd董事，2022年3月24日起至今任

浙江双箭智能输送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兼任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胶管胶带分会理事

长，桐乡市人大代表，桐乡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桐乡市工商联合会副会长。

截至本次披露日，沈耿亮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86,110,2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92%），同时

持有16.67%股权的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3,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4%），为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沈耿亮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虞炳英女士为夫妻关系，与公司董

事长沈凯菲女士为父女关系，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张梁铨先生的岳父，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褚焱

先生配偶的姑父。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沈耿亮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沈耿亮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

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3.沈会民，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9年7月，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

师。 2001年11月13日起至2011年12月25日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2011年12月26日起至今任本公

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曾任控股子公司桐乡双箭橡胶研究所有限公司、桐乡双箭胶带有限公司、桐乡上升

胶带有限公司董事。 2022年3月24日起至今任浙江双箭智能输送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22年5月31日起至今任浙江双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本次披露日，沈会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660.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3%，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会民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4.沈洪发，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70年10月，大专学历，经济师。 1997年3月至

2001年11月任桐乡市双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经理，2001年11月至2005年12月任本公司监事会召

集人、销售部经理，2005年12月至2011年12月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销售部经理，2011年12月26日

至2015年12月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2016年1月17日至2017年2月任本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

2017年2月17日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20年2月17日至今兼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2月7日至2016

年1月任浙江双箭橡胶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6年4月至2019年12月任北京双箭橡胶销售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5年6月24日至2016年1月11日任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

1月12日至2017年5月任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9年3月至2022年6月26日任桐乡和济

护理院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6月27日起至今任桐乡和济护理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9年10月

至今任桐乡和济洲泉护理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2020年4月至今任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总经理，2021年2月5日至今任桐乡和济梧桐护理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3年12月11日

至今任桐乡和济乌镇护理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4年12月11日起至今任桐乡乌镇智慧养护院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2025年12月18日起至今兼任桐乡和济梧桐养护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5年12月22日起至

今兼任桐乡和济凤鸣养护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5年12月23日起至今兼任桐乡和济洲泉养护院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次披露日，沈洪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59.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9%，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洪发先生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5.占响林，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84年9月，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2006年6月至

2018年12月任职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嘉兴市消防支队，先后担任嘉兴市消防支队秀洲中队排长（正

连职），嘉兴市消防支队后勤处助理员（正连职）、后勤处消防器材供应站副站长（副营职）、战勤保障中

队中队长、后勤处军需装备科科长（正营职）、后勤处财务科科长、后勤处副处长兼军需装备科科长、后勤

处副处长、特勤大队政治委员（副团职），2018年12月至2021年8月任中共桐乡市洲泉镇委员会委员，曾

担任宏冠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桐乡市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8月至今任桐乡市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23年3月起至今兼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次披露日，占响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持股公司5%以上股东桐乡市润桐控股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东桐乡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外，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占响林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6.丁乃秀，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75年8月，材料加工工程专业，青岛科技大学教

授，博士研究生学历。 2005年3月至2007年12月任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材料教师。 2007年12月至2014年

12月任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材料副教授；2015年1月至今任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材料教授； 曾担任赛轮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北化高科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青

岛科技大学高性能聚合物研究院教授、博导，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三力本诺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5月至今任青岛雪和友清源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委会委员。

截至本次披露日，丁乃秀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丁乃秀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丁乃秀女士已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7.窦军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80年11月，博士研究生学历，浙江大学管理学

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副院长、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

浙江大学房地产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访问学者，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和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4年11月21日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次披露日，窦军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窦军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窦军生先生已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8.凌忠良，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85年4月，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

计师。 曾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项目经理、浙江广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安

吉锦银企业管理合伙（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升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浙江中天东方

氟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浙江广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浙江海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安吉锐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杭州君岭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远

景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海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中道汽车救援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德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次披露日，凌忠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凌忠良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凌忠良先生已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9.张梁铨，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88年7月，硕士学历。 2013年11月至2015年3月

任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任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6月至2017年5月任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1

月至2020年4月任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6年7月至今任上海双箭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2016年9月至今任桐乡和济源盛中西医结合门诊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2016年10月至今任苏州红日养老院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8月16日至今任桐乡春阳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4月至2023年2月21日任云南红河双箭橡胶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3月至

2022年6月26日任桐乡和济护理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9年4月至今任苏州韶华护理院管理有

限公司监事，2020年3月起至今任嘉兴尚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12月31日至2024年6月14日

任安徽安东双箭智能胶带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11月起至2025年9月22日任安徽华烨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2025年9月23日起至今任安徽华烨特种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6年1月至2025年12月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3年3月3日起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2023年3月16日至

今兼任浙江台升智能输送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环能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5年12月29

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张梁铨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张梁铨先生为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沈耿亮先生和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虞炳英女士之女婿，与董事长沈凯菲女

士为夫妻关系，为职工代表董事褚焱先生配偶之表妹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梁铨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

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0.郎洪峰，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9年12月，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

师、工程师、管理咨询师。 1991年2月至1992年9月在桐乡市同福文化站管理员，1992年9月至1999年12月

任嘉兴市展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00年1月至2003年12月任浙江伏尔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副总经理，2004年2月至2017年2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7年2月17日起至今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2020年4月3日至2023年3月16日任浙江环能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1年7月

21日至2023年3月16日任浙江台升智能输送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1年12月31日至2024年

6月14日任安徽安东双箭智能胶带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郎洪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97.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4%，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郎洪峰先生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1.包桂祥，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9年8月，本科学历。 1987年9月至1989年6月

任桐乡市河山中学教师；1989年7月至1996年4月在河山丝纺厂工作；1997年5月至2002年12月先后在桐

乡市双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公司任销售员、2002年1月至2009年12月任本公司营销部一处处长，

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任本公司营销部经理，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任本公司采购部经理，2014年1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营销部经理，2016年1月至今担任浙江双箭橡胶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9

年2月26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3月23日起至今任浙江双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12月

31日至2024年6月14日任安徽安东双箭智能胶带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目前，包桂祥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包桂祥先生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2.董新春，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80年12月，本科学历。 2004年7月至2008年3

月任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管理人事科副科长，2008年4月至2009年5月任振石集团东方特钢有

限公司管理监控部部长，2009年6月至2011年12月任本公司人资企管部薪酬主管，2012年1月至12月任

本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任本公司制造部经理，2014年1月至2019年2月任本公

司总经理助理，2019年2月26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董新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董新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3.沈惠强，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82年3月，大学本科学历。2006年5月至今在公

司先后从事IPO、证券事务相关工作，担任公司证券与投资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2025年12月29日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沈惠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沈惠强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4.钱英强，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71年2月，大专学历，审计师。 2001年11月至

2005年12月任本公司统计负责人兼桐乡双箭胶带有限公司会计，2006年1月至2007年12月任桐乡上升

胶带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2016年4月至2019年12月任北京双箭橡胶销售有限公司监事，2016年4月至

2021年3月任上海双箭红日家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12月31日至2024年6月14日任安徽安东

双箭智能胶带有限公司监事，2008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 现兼任云南红河双箭橡胶有限

公司、上海双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桐乡和济护理院有限公司、桐乡和济洲泉

护理院有限公司、浙江环能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桐乡和济梧桐护理院有限公司、浙江台升智能输送科技有

限公司、浙江双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金平双箭橡胶有限公司、桐乡和济乌镇护理院有限公司、桐乡乌镇

智慧养护院有限公司、桐乡和济梧桐养护院有限公司、桐乡和济凤鸣养护院有限公司、桐乡和济洲泉养护

院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钱英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3.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钱英强先生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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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浙江双箭橡

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由职工代表

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 选举褚焱先生 （简历详见附

件）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褚焱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

和条件。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褚焱，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87年12月，本科学历。 2009年11月至2010年5月任

公司技术员，2010年6月至2012年12月任桐乡上升胶带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助理，2012年1月至2017年

12月任桐乡上升胶带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2018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生产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次披露日，褚焱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沈耿亮先生和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虞炳英女士之侄女婿， 为公司董事长沈凯菲女士和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张梁

铨先生之表姐夫。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褚焱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褚焱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